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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因县城丹霞新城啸仙路市政道路建设，需要拆除项目建设红线范围内已作征收补偿的建筑物和构筑物，经县政府批准，委托了第三方进行拆除，2021年9月已对第一期已作征收补偿的房屋及构筑物进行了拆除。为确保啸仙路北段在2024年春节前顺利贯通建成，于2024年9月对第二期已作征收补偿的房屋及构筑物进行拆除，共拆除被征收房屋23户，拆除房屋面积2299平方米，附属设施及构筑物面积25.21平方米，合计拆除面积2324.21平方米，支付拆除费共10.01万元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自评情况
（一）自评结论、分数、等级
 根据该项目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绩效检查情况，该项目整体绩效分值100分，实得100分，自评“优秀”等级。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：
  1.资金支出情况：年初预算10.01万元，执行数10.01万元，执行率100%。
  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：拆除被征收房屋23户，拆除房屋面积2299平方米，附属设施及构筑物面积25.21平方米，合计拆除面积2324.21平方米，拆除费共10.01万元，于2024年9月14日全额拨付。
  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：无
（三）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：暂无
三、改进意见
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：暂无
1

